
第四條附件一修正規定 

附件一、場址環境評估法 

一、總則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讓

與人（以下簡稱讓與人）與第九條第一項之事業（以下簡稱事

業）申報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應由向中央主管機

關完成登記之評估調查人員執行本方法之各項評估調查工

作，以確保評估調查結果之客觀性。 

（二）依據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依本法進行土壤、底泥及地下水

污染調查、整治及提供、檢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檢測資料時，

其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物檢驗測定，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者外，應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檢測機構辦理。 

（三）依據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依本法規定須提出、檢具之污染控制

計畫、污染整治計畫、評估調查資料、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等

文件，應經依法登記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應用地質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四）本方法未盡事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最新公告「土壤採樣方法」

及各項檢測標準方法辦理（相關方法可自國家環境研究院網站

查詢最新公告資訊，網址為 https://www.nera.gov.tw）。 

二、執行程序 

本方法包含「資料審閱」、「場址勘查」、「訪談」、「擬定採

樣（含檢測）計畫」及「報告書」等五大部分，執行流程如圖一所示。 

（一）資料審閱 

1. 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與審閱是場址評估最基本步驟，主要是藉由各

項歷史資料之研析，以研判目標場址潛在污染之可能位置。 

(1) 資料搜尋範圍 

為有助於評估目標場址之潛在污染，評估調查人員應

審閱目標場址及鄰近區域之相關紀錄資料。而進行資料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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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範圍，應考量下列情形，並應於報告中說明： 

A. 目標場址所在地及其周界概況（例如：人口密度、環

境敏感受體等）。 

B. 考量當地地質及水文地質特性，地下水位與地下水流

向及潛在污染物可能移動之距離。 

C. 其他合理因素。 

查美國 ASTM 之作法，係依照場址特性及適用法規

之差異，而有不同搜尋距離，其範圍界於０．八到一．六

公里之間，可做為資料搜尋範圍之參考。 

(2) 應加以蒐集之資料 

包括目標場址環境資料及使用歷史等背景資料。 

(3) 以合理取得之資料為限 

進行資料審閱時，應針對可合理取得之資料進行審

閱，包括： 

A. 眾所皆知且可供公眾利用之資料。 

B. 以合理時間及成本可取得之資料。 

C. 資料或紀錄須為實際上可審閱，即不需經由繁複之分

析，即可得知與目標場址有關資訊之資料。 

(4) 資料之有效性 

進行資料蒐集時應注意資料更新情形，避免取得不正

確或過時資料。 

(5) 應蒐集的其他替代性資料 

應蒐集之資料無法合理取得時，可審閱其他相關資料

替代。 

(6) 資料之欠缺 

若應蒐集之資料或其他替代性資料皆無法合理取得

時，評估調查人員應嘗試儘可能尋求其他方法取得所需資

料。倘若所欠缺之資料足以影響研判目標場址是否遭受污

染或具潛在污染危害之情形時。則應提出該筆欠缺資料對

於執行場址評估或污染調查規劃之影響，並於報告書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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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說明。 

(7) 資料文件之查核 

評估調查人員進行資料文件審閱時，應依其專業知

識、經驗及其他顯著之資訊，合理比對其中錯誤或不完整

之處。報告書中應說明其所使用之每筆資料。引述之資料

應該包括名稱及其最後更新日期，且任何引用之相關文件

均應於報告書中適切地索引並註明出處來源。 

2. 場址環境資料 

(1) 應蒐集之目標場址環境資料包括： 

A. 是否曾屬主管機關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

址。 

B. 是否曾屬主管機關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

址。 

C. 是否位於公告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D. 是否曾違反相關環保法規之紀錄。 

E. 場址所在地理位置圖、平面配置圖及其他相關地理、

水文、地質資料。 

F. 其他有助於評估土壤潛在污染之環境資料。 

(2) 政府機關之環境資料 

評估調查人員依其判斷，審閱由政府機關所建置保存

之環境資料，以補場址環境資料之不足，所考量因素應包

括： 

A. 該等資料是否可合理取得。 

B. 該等紀錄資料是否正確、完整並能提供有用之資訊。 

3. 場址之使用歷史資料 

(1) 蒐集場址使用歷史資料，包括： 

A. 航照圖：可供辨識場址開發及活動狀況之航照圖。 

B. 土地登記資料：地政機關列管之土地登記資料。 

C.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目標場址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 

D. 其他有助於評估場址土壤潛在污染之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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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溯期間 

針對目標場址使用歷史，應儘可能回溯其使用年代。

報告書中應描述所有可確認之使用情形、無法確認使用情

形之原因及對於研判目標場址是否有污染可能之影響。 

(3) 確認場址使用之一般情形 

審閱目標場址使用歷史時，需確認其使用之用途（例

如：辦公室、廠房或儲槽等）。若其使用之基本類型為事

業之製程設施或設備時，應儘可能詳細說明生產或製造產

品及其運作情形。 

(4) 鄰近區域之場址使用情形 

目標場址鄰近區域之使用情形應儘可能收集，並於報

告書中說明。 

（二）場址勘查 

1. 觀察 

於勘查目標場址時，除非受環境或障礙物所阻礙，應儘

可能勘查場址內部及外部，並包含任何座落其中之結構物，

同時勘查是否有敏感之環境受體存在。評估調查人員需於報

告中說明勘查時所受到之限制，例如毗鄰建築物、水體、天

候或其他阻礙等，並應進行拍照並做成紀錄。 

2. 一般場址背景資料 

(1) 目標場址使用現況 

任何涉及可能造成土壤、底泥、地下水污染之物質其

運作現況，皆應在報告中記錄。無人居住或使用之空間也

應記錄。 

(2) 目標場址過去使用情形 

關於目標場址過去使用情形之任何跡象及可能造成

土壤、底泥、地下水污染之物質其運作情形，應記錄在報

告中。 

(3) 毗鄰目標場址使用現況 

關於毗鄰目標場址之使用現況及可能存在之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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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應儘可能記錄在報告中。 

(4) 毗鄰目標場址過去使用情形 

關於毗鄰目標場址過去使用情形之跡象或任何造成

土壤、底泥、地下水污染之可能性，皆應儘可能在報告中

加以描述。 

(5) 周遭區域使用現況及過去使用情形 

對於周遭區域目前或過去使用之類型（例如：住宅、

商店、工廠等），應儘可能記錄。 

(6) 地質、水文地質、水文以及地形描述 

目標場址及其周遭區域地質、水文地質、水文與地形

方面資料應併同分析，以協助研判可能之土壤污染物是否

會對目標場址造成環境上之影響。 

(7) 關於結構物、設施或設備之概括描述 

報告中應概略地描述目標場址內結構物、設施或設

備，例如：建築物棟數、每一棟樓層數、概略屋齡、儲槽

數量與槽齡、管線位置，以及其他附屬結構物等。 

3. 勘查重點 

評估調查人員應依其專業判斷應勘查之重點，例如： 

(1) 有害物質及石油製品之使用、處理、儲存、處置或生產

情形 

(2) 儲槽及管線 

(3) 惡臭 

(4) 各種容器 

(5) 加熱或冷卻裝置 

(6) 污漬或腐蝕 

(7) 排水管及污水坑 

(8) 坑洞、水槽、池沼或其他地表水 

(9) 土壤或人工舖設地面 

(10) 植被 

(11) 廢棄物（固體或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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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任何形式之抽水井或監測井 

(13) 化糞池及污水系統 

(14) 飲用水供應 

(15) 道路及停車設施 

(16) 其他可供評估目標場址狀態之標的 

（三）訪談 

1. 訪談內容 

訪談內容應有助於取得目標場址之使用情形以及評估所

須之相關資訊（可參酌表一及表二範例製作訪談問卷，實際

執行訪談時應依不同之目標場址特性擬定適當之問卷）。 

2. 訪談方式 

訪談可採親自訪談、電話訪談，或書面資料訪談等方式

進行。 

3. 訪談時機 

評估調查人員可依其判斷，於進行目標場址勘查前後，

或是搭配不同時機提出合適問題。 

4. 受訪者 

(1) 場址土地所有人 

(2) 場址管理人 

在進行目標場址勘查前，應儘可能要求土地所有人指

派對於目標場址之使用狀況及自然特徵非常熟悉者（如目

標場址管理人）接受訪談。 

(3) 場址使用人 

應儘可能對目標場址使用人進行訪談，且接受訪談之

使用人其使用目標場址之期間應予以確認。 

(4) 場址所在地村、里長或熟悉當地事物人士 

應儘可能合理嘗試去訪談目標場址所在地村、里長或

熟悉當地事物人士。 

5. 對受訪者之要求 

應告知接受訪談者具體合理地回答問題；並且誠實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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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知範圍內回答問題。 

6.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談紀錄中應儘可能詳實記錄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包括

其姓名、職稱、與目標場址之關係、使用目標場址期間或於

目標場址附近居住之期間等資料。 

7. 訪談完成 

訪談於所有問題得到完整回答時完成。但執行訪談者經

過合理嘗試卻未得到回答，或是僅得到部分回答，則訪談程

序得視為已完成。 

8. 相關文件 

進行目標場址勘查前，應儘可能詢問目標場址土地所有

人、管理人以及使用人是否知悉任何下列文件。並且是否能

在合理時間及成本下，提供該等文件之複本。若可取得該等

文件，評估調查人員應當在進行目標場址勘查前，先行審閱

前述文件。 

(1) 目標場址環境調查、檢測、評估等相關報告。 

(2) 相關許可證明文件或書表（例如：廢（污）水排放許可、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許可等）。 

(3) 物質安全資料表。 

(4) 關於目標場址或其周遭區域之水文地質調查或研究報

告。 

(5) 政府機關對於目標場址過去或目前違反環境法令之公告

或其他通知。 

(6) 其他與目標場址相關之研究或報告。 

9. 涉及場址之訴訟或公告 

在進行目標場址勘查之前，應儘可能詢問目標場址土地

所有人、主要管理人以及使用人是否知悉： 

(1) 任何與存在於目標場址中之土壤污染物，或與該目標場

址產生土壤污染物有關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包括

尚未判決、已判決或可能發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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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涉及目標場址曾經違反環境法令，經主管機關處分

之紀錄。 

（四）擬定採樣計畫與執行 

評估調查人員應以前述各項執行之結果為基礎，擬定土壤

採樣計畫及委託檢測機構執行必要之採樣檢測作業，以進一步

發掘及確認目標場址之用地土壤是否遭受污染。 

1. 場址限制 

應事先判斷會妨礙或限制勘查、分析或採樣障礙，例如

低矮天花板、狹窄通道、鬆軟土質、險峻斜坡和已知地下結

構物如管線或建物、設施之基礎等。 

2. 現有資料檢視判斷 

檢視現有資訊，以確認目標場址特性及鄰近地區狀況，

進而決定： 

(1) 有哪些潛在土壤污染狀態需加以評估？ 

(2) 在建築物、地面上、地下水、土壤或是地表水及目標場

址附近，潛在土壤污染物移動及分布影響。 

(3) 土壤污染物之評估方法。 

(4) 目標場址或目標場址外之背景值或污染調查。 

(5) 適當採樣點及採樣和檢測分析方法。 

3. 採樣程序 

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規劃最可

能取得具代表性採樣點及採樣深度。 

至於土壤採樣點數，應視各目標場址之特性與資料審

閱、場址勘查及訪談等之執行結果而定，不可直接依最少採

樣點數進行規劃。僅有當規劃點數低於最少採樣點數時，方

得將採樣點數量依最少採樣點數規定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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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地面積(A) 

（平方公尺） 
最少採樣點數(N) 

 A ＜100 N =   2 

100≦ A ＜500 N =   3 

500≦ A ＜1,000 N =   4 

1,000≦ A ＜10,000 N =  10 

 A ≧10,000 N =  
10 + (A-10,000)/2,500 

（使用無條件捨去法取整數） 

註 1：若同一事業之用地呈不連續分布，則各用地應分別符合最少採樣點數規定。 

註 2：事業用地面積大於一萬平方公尺者，每增加二千五百平方公尺，最少採樣點數應

增加一點。 

4. 安全衛生預防守則 

採樣及檢測工作應符合環安衛等相關法令規範，並應注

意現場工作之安全。 

5. 檢測分析程序 

檢測分析程序應依所採樣品中可能之污染物選擇適當之

檢測方法： 

(1) 應先決定欲使用之分析方法。 

(2) 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方法進行檢測分析。 

(3) 檢測項目應依資料審閱、目標場址勘查及訪談等目標場

址資料綜合評估結果研判擇定，並敘明擇定或排除之理

由。 

6. 品保／品管程序 

採樣及檢測計畫中應包含適當品保／品管程序，以便對

檢測資料品質進行評估。 

（五）報告書 

1. 報告書內容 

依本方法執行之報告書，宜包括表三所列之內容。 

2. 檢附文件 

報告書中結論，皆應有相關資料予以支持。倘若評估調

查人員於報告書中排除採用執行過程中所取得之特定資料，

則應於報告書中說明排除之理由。 

3. 土壤採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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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中應依據執行本方法所得之資料、結論及專業建

議，檢附適當之土壤採樣計畫。 

4. 檢測及分析結果 

若有執行採樣及檢驗測定，報告書中應包含執行土壤採

樣檢測之結果及品保品管等資料。 

5. 參考文獻 

報告書中若有引用或參考其他研究報告，應請提出相關

佐證資料。 

6. 執行者之簽章及資格證明 

報告書中應包括評估調查人員之簽章、印鑑圖記及合格

登記證明影本。若有執行採樣及檢驗測定，亦應檢附檢測機

構之許可文件影本。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資料審閱 場址勘查 訪談

執行採樣及檢驗測定

由評估調查人員
執行評估調查工作

公告事業

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製作

依評估結果擬定採樣計畫

委託檢測機構

提送主管機關審查

取得同意函

預定採樣行程申報

註：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提出
，需經土污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技師簽證

•評估調查人員現場監督

•檢測機構應申報預定採樣行程

•評估調查人員應申報預定現勘行程

 

圖一、場址環境評估法辦理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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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訪談問卷範例一 

項次 問題 訪談結果 

1 
本廠（場址）之佔地面積（例如坪、平

方公尺或公頃）？ 
 

2 
本廠（場址）內之建築物分別於何時興

建完成？ 
 

3 
本廠（場址）之使用歷史為何？請詳述

之。 
 

4 
本廠（場址）目前營運之操作時間（例

如單一輪值制、週休二日制等）？ 
 

5 
本廠（場址）目前擁有之員工數目（正

式及臨時人員請分別表示）。 
 

6 
本廠（場址）之重要（或必要）關係人

？請詳列之。 
 

7 
與本廠（場址）有環保、安全衛生業務

往來之主管機關？請詳列之。 
 

8 
本廠（場址）使用之原料、產品及生產

流程為何？請描述之。 
 

9 

本廠（場址）所使用之化學品清單？請

詳列種類、成份、使用數量之儲存方式

。 

 

10 

本廠（場址）是否制定有「環境保護」

及「安全衛生」之政策方針及具體方法

？若有，請簡述之。 

 

11 
本廠（場址）是否曾正式做過「危害性

或風險評估」？若有，請詳述之。 
 

12 

本廠（場址）是否有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若有，請簡述「空氣防制計畫書」、「

設置許可」及「操作許可」內容。 

 

13 

本廠（場址）是否有廢水處理設施？若

有，請簡述「水污染防治計畫書」、「排

放許可」或「工業區納管許可」內容。 

 

14 
本廠（場址）目前所有廢棄物之處理程

序及後續清除處理方式？ 
 

15 
本廠（場址）之廢棄物之清運歷史（包

括委託之廠商及處置場址）。 
 

16 
本廠（場址）是否有任何型式之廢棄物

堆置、暫存或棄置場？請詳述之。 
 

17 

本廠（場址）產生之廢棄物是否有以資

源回收或其他型式再利用？若有，請分

別詳述之。 

 

18 
本廠（場址）是否使用公告之毒性化學

物質？若有，請詳述之。 
 

19 

本廠（場址）是否曾發生任何環保抗爭

事件（例如空氣、廢水、噪音等）？若

有，請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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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訪談問卷範例一（續） 

項次 問題 訪談結果 

20 

本廠（場址）目前（或曾經）有任何已

知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問題？若有

，請詳述之。 

 

21 

本廠（場址）是否有任何型式之地上（

下）儲槽？若有，請詳述其容積、尺寸

、儲存物及運作記錄。 

 

22 

本廠（場址）是否有任何抽水井？若有

，請詳述其數量、口徑、深度、材質、

設置時間及主要用途。 

 

23 

本廠（場址）是否有定期進行地下水監

測？若有，請詳述分析項目、頻率與監

測井之數量及佈置。 

 

24 

本廠（場址）過去三年內是否曾發生火

災、化學品洩漏、爆炸或意外排放等事

件，而遭相關單位要求整治疏散或其他

措施？若有，請詳述之。 

 

25 

本廠（場址）過去三年內是否自行或配

合相關單位執行過環境檢測、調查或稽

查計畫？若有，請詳述之。 

 

26 

本廠（場址）針對前述結果是否有侵害

民眾之報告、通知或引證？若有，請指

出是哪些計畫。 

 

27 
本廠（場址）針對前述結果是否有遭罰

款或刑罰？若有，請詳述之。 
 

28 

本廠（場址）目前之操作是否有相關單

位要求「減量生產」、「矯正改進」、「管

理程序修正」等？若有，請詳述之。 

 

29 

本廠（場址）目前（或曾經）設置化學

實驗室？若有，請簡述其用途及負責安

全衛生之人員。 

 

30 

本廠（場址）是否有定期舉行勞工/管理

階層會議，討論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之

議題？若有，請簡述其召開之頻率及三

年內執行之成果。 

 

31 

本廠（場址）是否有自行之安全衛生訓

練課程？若有，請詳述訓練類型課程內

容及執行頻率。 

 

32 

本廠（場址）是否有保護人員安全衛生

之計畫？若有，請詳述其內容及使用器

材。 

 

33 

本廠（場址）是否有自行定期進行安全

作業檢查？若有，請詳述執行頻率及曾

發生之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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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訪談問卷範例二 

事業場所地址： 

地籍

資料 

段 小段 地號 
地籍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 

所有人 

      

      

      

      

      

      

場址地籍面積合計：             平方公尺 

場址使用面積合計：             平方公尺 

問題 
土地 

所有人 

土地使用人 

或管理人 

現場 

勘查 

若勾選「是」

請加以敘述 

1.1 此場址是否為工業用？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2 場址毗鄰地區是否為工業使用？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2.1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先前

曾做為工業使用？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2.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毗鄰

地區為工業使用？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3.1 

此場址是否作為加油站、汽車修護

廠、商業印刷廠、乾洗廠、照相沖

印廠、廢棄物堆積場、掩埋場、廢

棄物處理、儲存、置放、回收處理

廠？（如果有，請說明之）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3.2 

此場址毗鄰地區是否作為加油站

、汽車修護廠、商業印刷廠、乾洗

廠、照相沖印廠、廢棄物堆積場、

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儲存、置放

、回收處理廠？（如果有，請說明

之）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4.1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經

作為加油站、汽車修護廠、商業印

刷廠、乾洗廠、照相沖印廠、廢棄

物堆積場、掩埋場、廢棄物處理、

儲存、置放、回收處理廠？（如果

有，請說明之）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4.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毗鄰

地區曾經作為加油站、汽車修護廠

、商業印刷廠、乾洗廠、照相沖印

廠、廢棄物堆積場、掩埋場、廢棄

物處理、儲存、置放、回收處理廠

？（如果有，請說明之）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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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訪談問卷範例二（續一） 

問題 
土地 

所有人 

土地使用人 

或管理人 

現場 

勘查 

若勾選「是」

請加以敘述 

5.1 

是否現有任何車用或工業用廢電

池，存放於5加侖或50加侖桶內之

農藥、油漆或其他化學物質，因儲

存、置放或使用造成危害或洩漏？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5.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車用或工業用廢電池，存放

於5加侖或50加侖桶內之農藥、

油漆或其他化學物質，因儲存、

置放或使用造成危害或洩漏？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6.1 
是否現有任何工業用桶槽、太空

包放置於場址內？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6.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有工

業用桶槽、太空包放置於場址內？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7.1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來自污染場址之回填土？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7.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不知來源之回填土？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8.1 
是否有任何作為廢棄物處理、處

置之坑孔、水塘或污水塘？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8.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作為廢棄物處理、處置之坑

孔、水塘或污水塘？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9.1 
場址內是否有可疑之受污染土

壤？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9.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可疑之受污染土壤？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0.1 
此場址內是否有任何已申報或

未申報之地上或地下儲槽？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0.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內

曾經有任何已申報或未申報之

地上或地下儲槽？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1.1 
場址內是否有任何排氣管、排放

管或其他通路由地下伸出？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1.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內

有任何排氣管、排放管或其他通

路由地下伸出？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2.1 
場址內是否有任何雨水渠、排放渠

或井，遭受物質污染或有異味？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2.2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場址曾

經有任何雨水渠、排放渠或井，

遭受物質污染或有異味？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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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訪談問卷範例二（續二） 

問題 
土地 

所有人 

土地使用人 

或管理人 

現場 

勘查 

若勾選「是」

請加以敘述 

13.1 

如果場址內使用私設井或非公共給

水系統，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此

場址用水水質曾經超出用水標準？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3.2 

如果場址內使用私設井或非公

共給水系統，是否有任何證據顯

示，此場址之用水被政府機關認

定遭受污染？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4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

否知悉場址內曾經被環保主管機

關稽查且違反環保法規之情形？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  

15.1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

否被告知場址內過去曾經存在

有害物質或石油製品？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  

15.2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

否被告知場址內最近存在有害

物質或石油製品？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  

15.3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

否被告知場址內曾經被環保主

管機關稽查且違反環保法規之

情形？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  

15.4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

否被告知場址內最近被環保主

管機關稽查且違反環保法規之

情形？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  

16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

否知悉場址內之環境評估調查

過程中，曾經顯示有害物質或石

油製品存在造成污染或需進一

步評估調查？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  

17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是

否知悉場址過去之土地關係人曾

經因洩漏或疑似洩漏有害物質或

石油製品而遭處分或管制？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  

18.1 
場址內或鄰近場址地區是否排

放廢水至雨水下水道中？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8.2 
場址內或鄰近場址地區是否排

放廢水至污水下水道中？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19 

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場址內曾

經有土壤污染物被棄置、掩埋或

焚燒？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20 
是否有任何變壓器、電容器、水

利設施包含PCBs？ 

□是 □不知道 

□否 

□是 □不知道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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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報告書包含內容 

一、摘要及簡介 

二、場址狀況描述 

三、資料審閱 

四、場址勘查 

五、訪談 

六、採樣計畫（有執行採樣檢測時需檢附） 

七、檢測分析結果（有執行採樣檢測時需檢附） 

八、參考文獻 

九、執行者簽章及相關證明文件 

十、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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